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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立再興小學交通車異動申請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班  級   年    班 座  號  姓  名  

申請人  關  係  聯絡電話 
市話：            #     

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

申        請        項        目 

退  搭 
□上學 

□放學        

原  因 

□校內課輔/才藝課程調整 

□校外課程調整 

□地址變更 

□上下車時間無法配合 

□轉入/轉出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新  增 

(需候補) 

□上學 

□放學   
（請接續填寫下方乘車需求欄位） 

異  動 

(需候補) 

□上學 

□放學   
（請接續填寫下方乘車需求欄位） 

乘        車        需        求 

上  學 
       (市)      (區)      (路/街)        

        段 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

接送家長

行動電話 

      

 

放  學 

 
16:20 18:00 19:05 下車點 

一 □ □ □ 

     (市)      (區)      (路/街)        

      段 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

接送家長行動電話： 

二 □ □ □ 
□同星期____ □其他: 

接送家長行動電話： 

三 □ □ □ 
□同星期____ □其他:  

接送家長行動電話： 

四 □ □ □ 
□同星期____ □其他: 

接送家長行動電話： 

五 □ □ □ 
□同星期____ □其他: 

接送家長行動電話： 

申請規定 

1.交通車服務範圍以距離本校 10公里為限，超出服務範圍者，以 10公里內之接駁點為

約定接送地點，請於約定時間前 3分鐘抵達候車，逾時請家長自行接送。 

2.請依原登記星期、時段、地點搭乘，因故無法搭乘交通車時，請家長自行妥適安排學

童接送事宜。 

3.登記搭乘及異動起止日均以「整學期」為單位，故無提供「短期、零星天數搭乘」及

「零星天數變更地點或時段」服務。 

4.交通車停靠點設置以「主要道路」為主，為維護全體乘車學童安全及權益，導護人員

不得擅離交通車(例:陪伴學童過馬路、進入巷弄、上樓、進入住家等)，接送學童位

置即於車輛停靠站側邊之「人行道」等安全上下車處。 

5.乘車登記截止日後欲申請新增或異動乘車者，均列「候補」需求，需視剩餘空位數，

並配合原規劃之路線、停靠站上下車，不得要求增設停靠站或延伸路線，核定後於申

請「次月 1日」起安排搭乘；異動申請須於 5日前(不含例假日)將申請單送交學務處

辦理，未在期限內提出申請恕無法受理。 

6.新增、異動、退搭交通車當月車費，均以全月計算，無零星天數計費；學童乘車應登

記「同一地址」及「同一放學時段」，若新增一上、下車地點或時段，則採分別獨立(增

加)計費。 

7.填寫完成後請交學務處交通組辦理。 

□本人已詳閱上述規定說明並同意遵守   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(未勾選此項或未簽章者，不受理申請)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交通組  學園  
生教 

組長 
 

學務 

主任 
 

時段 

編號       


